附件1：

黑龙江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表
（         年度）
工法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省级工法申报表填写说明

1、“申报单位”栏：必须是申报表中所填写的主要完成单位。
2、“推荐单位”栏：应是申报单位所在地（市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的建筑业协会。

3、“主要完成单位”栏：最多填写1家，并应与“主要完成单位意见”栏中的签章名称一致。

4、“通讯地址”及“联系人”：指申报单位的地址和联系人。

5、“主要完成人”栏：最多填写5人。

6、“重新申报项目”指该工法已批准为省级工法，但批准年限超过六年，其内容仍符合省级工法申报条件的工法项目。

7、“工法应用工程名称及时间”栏：如工程应用少于3项，应填写申报表中“工法成熟、可靠性说明”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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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要完成单位
	

	通 讯 地 址
	
	邮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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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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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法应用的

工程名称及

应用时间
	1、

	
	2、

	
	3、

	工法关键技术名称、组织鉴定时间和单位
	

	工法关键技术获科技成果奖励的情况
	

	原工法名称、完成单位、省级工法批准文号及工法编号（重新申报项目填写此栏）
	

	工法内容简述：

	关键技术及保密点（如有专利权，请注明专利号）：

	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（与省内外同类技术比较）：

	工法成熟、可靠性说明（当工法工程应用少于3项时填写）

	工法应用情况及应用背景：

	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（包括节能和环保效益）

	主要完成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
年     月    日  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1、如工法应用工程实例少于3项时，对该工法关键技术的可靠性和成熟性提出意见：

2、推荐意见：

（签单）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




